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龙管业”、“公司”、“上市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艾格拉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资产”或

“艾格拉斯”）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的独

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巨龙管业在 2016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如无特

别说明，本核查意见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该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的相同。）：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35 号文核准，公司向浙江巨龙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金华巨龙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等两家特定投资者定向增发人民币

普通股（A 股）股票 4,76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2.75 元，共计募集资金 

60,690.00 万元，坐扣联席主承销商股票发行费用 2,313.8 万元后的剩余款项 

58,376.20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3 日汇入公

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5〕51 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为60,690.00万元，公司已将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支付交易对价和

股票发行费用。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监管账户余额为人民币0.74万元（该余额均系累



           

 

计收到的募集资金监管账户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当年度公司实际

收到的募集资金监管账户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4.04万元，其中

3.30万元用于支付股票发行费用）。  

2016年公司未对专户余额进行使用。截至2016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余额为人民币0.72万元（该余额系上年余额加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账户管理费后

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

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与使用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根据《管理制度》，本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独立财务顾问新时

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上述《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

和义务，并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

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有 1 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账号 余额 备注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 356080100100283803 7,189 
募集资金

专户 

合计 7,189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已将节余资金0.72万元转出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并

将募集资金专户予以注销。上述节余金额较小，无需履行内部决策程序。 

三、2016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5年度，上市公司已根据募集资金项目需要，将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支付交易对

价和股票发行费用。 

2016年度上市公司未对募集资金专户余额进行使用。 

四、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的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独立财务顾问主要核查工作 

报告期内，独立财务顾问通过资料审阅等多种方式，对巨龙管业募集资金的存放、

使用进行了核查，主要核查内容包括：查阅公司募集资金账户银行对账单，并与公司

高管等相关人员沟通交流等。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巨龙管业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执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

协议，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用、委托理财等情形；未发现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巨龙

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陈洁                 张云龙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巨龙

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刘逢敏             郑益甫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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